附件

四川省防鸟网使用技术指南
为保护鸟类，规范农林牧渔业等生产生活过程中防鸟网的使用活动，有效防止和减少防鸟网对鸟类的伤害，特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规定了防鸟网的定义、参数、使用、安装技术、管理等内容，适用于四川省内为保护农林作物、饲养动物、水产品及其他生产生活活动免受鸟类损害而使用网具对鸟类实施的阻隔行为。

1 基本原则

使用防鸟网防止鸟类对生产生活造成危害时，应最大限度降低对鸟类的伤害。在使用防鸟网过程中，使用者应履行定期检查和解救义务。禁止使用粘网、丝网、粘胶网、多层网及其他形式的捕鸟网。

2 防鸟网定义

防鸟网，是指以物理阻隔方式防止鸟类接近或破坏农林牧渔业及其他特定生产目标，同时能最大限度减少对鸟类缠绕、伤害风险的网状材料。防鸟网以防鸟、驱鸟为主要功能，不以诱捕、伤害鸟类为目的，常用于阻隔鸟类侵害种子、苗木、经济林作物、农作物、果园果实、饲养动物、渔业产品以及特定林木区域、特定农业区域、特定工程区域等。

3 防鸟网参数

3.1 材质

防鸟网材质应当是具备防缠绕、低伤害、耐老化、环保等特点的编织材料，应具有一定刚度和弹性，且无毒、无刺激性气味。

防鸟网常用材质有聚乙烯（PE）、聚丙烯（PP）、聚乳酸（PLA）基复合材料、纤维素基材料、聚羟基脂肪酸酯（PHA）等。严禁使用任何形式的粘性涂层或物质。

在全年需要防鸟的区域，提倡安装使用钢丝、树脂材料制作的固定网墙。

3.2 网线直径

为提高可视性和降低缠绕风险，防鸟网网线直径应不小于1.0毫米。禁止使用过细的、类似渔网或粘网的细丝。

3.3 网孔尺寸

网孔尺寸应满足防钻入、防撞击、防缠绕、易解脱和鸟类可站立停歇等要求，网孔通常应为均匀的菱形四边形，网孔边长不小于1厘米，面积不小于1平方厘米。具体尺寸可由使用者根据不同防护目标、不同场景需要、所防鸟类大小以及防护成本、防护效果等因素进行选择。

3.4 颜色

为与环境形成显著色差，防鸟网应使用亮蓝色、黄色、红色、荧光橙等醒目颜色，可间隔编织高可视性警示线（如反光线、荧光带）以提高警示作用。禁止使用无色透明或半透明、迷彩色及与环境色相近的网具。

3.5 网层

防鸟网应为单层且平整无兜结构，不得设置多层网。

4 防鸟网使用

4.1 使用时期

防鸟网应在农林牧渔业资源生产、繁衍、收割等防护季节和特定工程施工期才可设置。

4.2 使用区域

防鸟网只能在农林牧渔业生产区域和特定工程项目周边使用，其他非必要区域一律不得安装布设。

5 防鸟网安装技术

防鸟网由使用者根据防护目标和地形，设置合理高度、采取合适方式进行安装。以“防得住、不伤鸟”为原则，覆盖范围以能起到防护作用为限。具体可参考以下步骤：
场地清理－埋设支撑杆－挂网－紧绷固定－安装辅助驱鸟装置。
6 防鸟网辅助装置

在充分发挥防鸟网物理阻隔作用的同时，可采取相应辅助装置。

6.1 驱鸟装置

智能驱鸟器、超声波驱鸟器等对鸟类具有驱离作用的装置。

6.2 警示装置

飘带、反光带、仿真物等对鸟类具有警示作用的装置。

7 防鸟网管理

使用者应当负责防鸟网的管理。根据“谁安装、谁管理”的原则，使用者应随时检查防鸟网的使用情况。在布设安装防鸟网后一周内应每天巡视检查，其后巡视检查频率不低于每3天一次。鼓励使用者安装监控探头实时监控异常情况。
使用者必须及时解救被缠住的鸟类及其他保护动物；在防护活动终止以及非防护季节应及时收网，减少对鸟类的危害；达到使用寿命或损坏无法修复的防鸟网，应集中回收处理（尤其是PE/PP材质），严禁随意丢弃；在使用过程中，如果频繁发生困住鸟类情况，必须立即整改。

乡镇林长办、林业站或农林技术服务中心应当加强技术指导和使用过程监管，督促指导使用者做到依规设网、定期巡查、及时收网、绿色处置，同时宣传引导使用者在非防护季节和候鸟关键栖息地、越冬地、繁殖地、停歇地等不得架设防鸟网。

生态护林员负责对管护区域内防鸟网的巡查，及时发现、上报处理不符合规定的防鸟网，及时救护被缠住的鸟类等动物。

鼓励各地通过村规民约等方式，规范防鸟网架设的报备、设立、拆除等相关事项。


